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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為鼓勵本校教師改進教學，從事教學相關改進，發揮技職教育特色及

符合學校發展方向，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學成效，特訂定本校「教師改

進教學補助暨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在著作權法及相關法令規範下，本校專任教師於任職期間可提出： 

一、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依本辦法第三條至第六條辦理。 

二、獎勵改進教學成效申請，依本辦法第七條至第十條辦理。 

三、取得與其教學專業相關證照獎勵申請，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至第十

三條辦理。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當年度9月15日前得以團隊或個人身分填具製作教材、

教具及教法申請書(如附表一)向科(中心)提出當年度經費補助申請，

經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申請書內容及標準(本辦法第四條)評定，

於9月30日前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 四 條 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審查依下列標準： 

一、符合本校校務或科務(中心)發展需求。 

二、改進與創新程度。 

三、教學研究成果之普遍適用性。 

第 五 條 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補助經費以貳萬元為上限；經費編列名稱

需與「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及本校「學術研究及

研發成果商品化計畫經費支用標準」所列之項目名稱一致，不得另立

項目名稱混用。 

第 六 條 申請人應於當年度11月30日前完成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之結案

報告及成果(附件一)，經費核銷依採購作業辦法辦理，逾期不得以任



何理由申請延後使用。未繳交者除當年度補助經費繳回外，二年內不

得再申請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案。 

第 七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任職期間依學年度可提出前一年8月1日至當年7月31

日止與改進教學相關具體成效，申請獎勵類別: 

一、教材類 

二、教具類 

三、提升學習成效類 

第 八 條 獎勵審查重點至少符合三項之一： 

一、內容具創新創意教學模式。 

二、與科或學校的發展相關。 

三、具改善學生學習成效之事實。 

第 九 條 一、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定為九十分以上者為特優，最高金額以

新台幣貳萬元為上限；評定為八十至八十九分者為優等，最高金

額以新台幣壹萬元為上限；評定為七十至七十九分者為佳作，最

高金額以新台幣伍仟元為上限。 

二、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中推選3或5名委員，得依評選結果由特優中評

選該年度最佳教學成果獎至多3名，獎勵金額以新台幣伍萬元為

限。 

第 十 條 申請改進教學成效獎勵之教師，需填寫改進教學申請書(附表二)及成

果報告書，於每年9月15日前向各科(中心)提出申請，由各學術

單位經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審查重點及專業特色評定之，

於9月30日前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得聘請校外專家

學者進行實質審查，通過後頒發各類獎金及獎狀。與任教科目相

關之教科書，通過後予以獎狀獎勵。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若包含數位教材，應依本校「數位教材審查作業要點」辦理。 

第 十二 條 專任教師於任職期間依學年度可提出前一年8月1日至當年7月31日

止取得之證照獎勵，於每年9月15日前填寫專業證照獎勵申請書(附

表三)、證照證明文件影本乙份，攜同正本，驗畢歸還。向各科(中

心)提出申請，由各學術單位經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定之，9

月30日前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頒發各類獎金及獎

狀。 

第 十三 條 證照獎勵範圍以勞動部、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

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除英文檢測

或國際證照外，其他私人機構所發者不予採計。 

一、國家高等考試之專門技術人員證書、技術士甲級證照，獎勵金

為新台幣10,000 元為上限。 

二、國家普通考試之專門技術人員證書、技術士乙級證照，獎勵金

為新台幣5,000 元為上限。 

三、英文檢測達全民英檢(GEPT)高級以上或相同對照檢測考試(參

照行政院頒訂標準)，獎勵金為新台幣5,000 元為上限。 

四、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台灣民間機構舉辦或非本國之



國際證照，獎勵金為新台幣1,000 元為上限。 

第 十四 條 凡經本辦法得獎作品不得重複申請獎勵，若經查獲屬實除追回獎金

外，並以記過處分。 

第 十五 條 每位教師及每一團隊實際獎勵金額，由校教評審委員會審查結果及

年度經費總額核定之。 

第 十六 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教育部改善師資經費，依年度預算決定金額

及獎勵名額，經費中斷或刪減時，本辦法得停止實施或酌減獎助金。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訂時亦同。 

 

 

 

 

 

 

 

 

 

 

 

 

 

 

 

 

 

 

 

 

 

 

 

 

 

 

 

 

 

 

 



教師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書    附表一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名    稱 
 

類    別(可複選) □教材    □教具    □教法 

申請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申請案是否含數位教材 □是   □否                        

內    容 

 

包括： 

一、目的 

二、執行方法 

三、預期成效及貢獻 

四、經費項目：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及本校「學

術研究及研發成果商品化計畫經費支用標準」 

五、其他 

本申請案確定遵照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規定 

 

                                             申請人簽章：                

薦送單位主管簽章  

科(中心)教評會初審 

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系(所)教師評審會初審結果 

□通過  □未獲通過，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意見：(依精進教學審查標準及經費編列項目名稱額度具體詳述) 

 

教資中心審查 

數位教材審查  □通過  □未通過  □不適用 

 

教資中心簽章 

校教評會審查 

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校教師評審會審查結果 

□通過，核定金額：            元 

□未獲通過，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申請 

結案報告 

※※※※※※※※※※※※※※※※※※※※※※※

※※※                

（名稱） 

□教材      □教具      □教法          

※※※※※※※※※※※※※※※※※※※※※※※

※※※ 

 

執行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執行期限至當年度 11 月 30 日止) 

所屬單位： 

教師姓名： 

 
請依下列規格打字編印。 

(一) 用紙：使用 A4 紙，即長 29.7 公分，寬 21 公分。 

(二) 格式：中文打字規格為每行繕打(行間不另留間距)，英文打字規格為

Single Space。但在本文與章節標題之間，請隔一行繕打。繕打時

採用橫式，每頁上下側及左右邊各留 2.5 公分。 

(三) 字體：報告的正文以中英文撰寫均可。在字體的使用方面，可以參考本範

例所選擇的字體，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 Font，中文使用標楷

體，字體大小請以 12 號為主。 

(四) 頁碼：頁碼的編寫，請以阿拉伯數字依順序標記在每頁下方中央。 

(五) 圖表：圖表等可以列在文中，列在文中者，一般置於欄位頂端或底端，並

儘可能靠近正文中第一次提及時的地方。比較大的圖表，可以含括

兩個欄。各圖表請備說明內容，圖的說明應置於圖的下方，而表的

說明則應置於表的上方。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一 



結案報告應含的內容： 
一、目的 

二、執行方法 

三、執行成效及貢獻：詳述申請經費執行教師製作教材、教具及教法之過程，與

其產生成效及貢獻 

四、其他 

 
 

 

 

 

 

 

 

 

 

 

 

 

 

 

 

 

 

 

 

 

 

 

 

 

 

 

 

 

 

 

 

 

 

 



                  教師「改進教學」成效獎勵申請書    附表二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教師姓名 
 

所 屬 單 位 
 

作 品 名 稱  

適 用 課 程 科別（中心）：               適用科目： 

類      別 

□教材類 
   
□教具類   
 
□提升學習成效類   
 

申請案是否為數位教材 □是  □否              

學校取得使用 

權及展示權 

若經校教評會審查通過獎勵，由學校取得本作品使用權及展示權 

 

申請教師同意簽章：                

本改進教學申請案確定遵照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律規定 

申請人簽章：                

科（中心）單位主管 

核章 
 

科(中心)初審 

建議等第 

本作品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科(中心)教師評審會初審結果 

審查意見： 

 

評定分數： 

榮獲： □特優  □優等   □佳作  或 □未獲錄取 

教資中心審查 

通過數位教材審查並完成成果報告 □完成 □未完成 □不適用 

 

教資中心簽章： 

校教評會審查 

本作品經  學年度第  次校教師評審會審查結果 

評定分數： 

榮獲：□最佳教學 □特優  □優等   □佳作  或 □未獲錄取 



改進教學報告書 

一、 以 A4 紙打印，橫式書寫，附於申請書後面，並附送審作品

一份(限送審前一年 8 月 1日至當年 7 月 31 日止發表完成作

品)。 

二、 報告書內容包括： 

1. 封面名稱、共同著作人、發表日期、出版者 

2. 送審人完成之章節名稱及頁次 

3. 導言 

4. 研究改進背景，問題及目的。 

5. 研究改進之設計方法。 

6. 成果 

7. 結論與建議 

 

 

 

 

 

 

 

 

 

 

 

 

 

 

 

 

 



教師教學專業證照獎勵申請書    附表三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任教科目  

證照類別 

□國家高等考試之專門技術人員證書、技術士甲級證照 

□國家普通考試之專門技術人員證書、技術士乙級證照 

□英文檢測達全民英檢(GEPT)高級以上或相同對照檢測考試 

□由跨國機構舉辦或跨國機構委請台灣民間機構舉辦或非本國之之國際證照

證照名稱  

發照機構 

□勞動部   □考選部   □經濟部   □內政部   □交通部   □環保署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其他政府機關，_______________ 

□英文檢測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證照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 

證照字號  發照日期       年      月 

教學單位承辦人 
□是，影本與正本相符，驗畢歸還         □否，原因：______________ 

                                             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科(中心)教評會初審 

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科(中心)教師評審會初審結果 

□通過，並與教師教學專業相關。 

□未獲通過，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教評會審查 

經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校教師評審會審查結果 

□通過，核定金額：            元 

□未獲通過，理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